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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一号）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完成
遂宁市统计局

遂宁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 6月 5日）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和《遂宁市人民政府关于认

真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遂府发〔2023〕2号）

要求，遂宁市开展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23年 12月 31日，普查的时期资料为 2023年度，普查对象是

我市范围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

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在四川

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精心指导下，在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各地区、各部门和各级普查机构的共同

努力下，经过广大普查人员两年来的艰苦努力以及全市范围内普

查对象的积极配合，我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全面完成实施方案

制定、单位清查、普查登记、数据质量检查、汇总评估等各项任

务，取得丰硕成果和显著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市政府把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列入《政府工作报告》进行重点部署。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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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月，市人民政府成立由市长任组长的遂宁市第五次全国经济

普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统筹部署第五次

全国经济普查工作。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

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组织实施原则，各级人民政府均建

立普查机构，构筑起健全、严密、高效的普查指挥体系。参与普

查工作的相关部门积极主动履职，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强化信息

共享，提供多方保障，共同推动普查顺利实施。在普查登记关键

节点，市政府主要领导深入一线调研指导普查工作，提出工作要

求。

二、全面摸清家底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开展的一次

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后开展的首次大型

普查。2024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全市近 4000 余名基层普

查人员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对我市范围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抽取的个体经营户，以及选中

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逐一完成普查登记。根据普查对象的不同类

别，相应采集其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财务状况、生

产经营、能源生产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动、信息通信

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情况、数字经济活动、投入产出情况等有

关数据。通过这次普查，全面调查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

展规模、布局和效益，摸清了各类单位基本情况，掌握了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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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行业间经济联系，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

体检”，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科学制定“十五五”规划、加快

推进遂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和建设成渝中部现代化建设示范市

提供真实可靠的统计信息支撑。

三、科学规范实施

遂宁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经

普办）按照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的统一部署，严格遵照国家普

查方案，借鉴历次普查经验，制定我市实施方案，强化普查规范

性。对我市辖区内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活动的个体经营户进行“地毯式”清查，确保普查对象类

型界定准确、普查单位不重不漏；在单位清查基础上，对从事第

二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进行全面调

查，对个体经营户进行抽样调查，对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同

步开展投入产出调查。严格规范入户流程、问询内容，扎实开展

审核验收、实地复核，认真抓好数据处理、风险防范。在省经济

普查办公室精心指导下，我市经济普查各阶段任务按时完成、规

范有序实施。

四、确保数据质量

我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实行全过程数据质量控制。市经普

办制定全过程数据质量管控办法等文件，压实数据质量责任，牢

牢守住普查数据采集关、审核关、分析关，对发现的问题全面进

行实地复核。各级普查机构认真执行普查方案，选优配强普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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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多措并举开展培训指导，组织基层普查人员严格按照普查流

程、质量标准进行数据采集与审核；实时监控普查数据采集、上

报，坚持“即报即审”，及时消除差错，进行监测分析，开展数据

检查与核查，逐级做好审核验收，确保源头数据质量。在县级自

查、市级检查的基础上，配合省经济普查办公室、国务院经济普

查办公室开展事后质量抽查，普查数据质量符合控制标准。

总体来看，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设计和组织实施科学规

范有序，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全面摸清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家底，能够真实反映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达到了预期目

标。普查结果显示，2023 年末，全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32590个，与 2018年末（2018年是第四次

全市经济普查年份，下同）相比，增长 80.2%，从业人员 602999

人，增长 40.4%；个体经营户 222031个，从业人员 41457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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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二号）

——单位基本情况
遂宁市统计局

遂宁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 6月 5日）

根据遂宁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单位情况、从业人员、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公布如

下：

一、单位情况

2023 年末，全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

单位 32590 个，比 2018 年末增加 14501 个，增长 80.2%；产业

活动单位135898 个，增加 14649 个，增长 68.9%；个体经营户

222031个，增加 106189个，增长 91.7%（详见表 2-1）。

表 2-1 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单位数（个） 比重（%）

一、法人单位 32590 100

企业法人 25273 77.5

机关、事业法人 2482 7.6

社会团体 645 2.0

其他法人 4190 12.9

1 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的组成部分。仅包含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的法人单位，称为单产业法人单位，该法人单
位同时也是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由两个及以上产业活动单位组成的法人单位，称为多产业法人单位。本公报中产
业活动单位包括单产业法人单位和多产业法人单位下属产业活动单位。



— 6 —

单位数（个） 比重（%）

二、产业活动单位 35898 100

第二产业 5009 14.0

第三产业 30889 86.0

三、个体经营户 222031 100

第二产业 22069 9.9

第三产业 199962 90.1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

批发和零售业 8890个，占 27.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919个，

占 18.2%；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3819个，占 11.7%。

在个体经营户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109870

个，占 49.5%；住宿和餐饮业 28603个，占 12.9%；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23676个，占 10.7%（详见表 2-2）。

表 2-2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法人单位 个体经营户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32590 100 222031 100

农、林、牧、渔业* 572 1.8 398 0.2

采矿业 53 0.2 22 0.01

制造业 1995 6.1 6325 2.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
152 0.5 126 0.1

建筑业 2579 7.9 15851 7.1

批发和零售业 8890 27.3 109870 49.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644 2.0 23676 10.7

住宿和餐饮业 844 2.6 28603 12.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18 2.5 96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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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单位 个体经营户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金融业 82 0.3 - -

房地产业 936 2.9 1174 0.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919 18.2 5490 2.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245 3.8 850 0.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73 0.8 290 0.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766 2.4 18792 8.5

教育 1269 3.9 377 0.2

卫生和社会工作 722 2.2 2984 1.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012 3.1 6240 2.8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3819 11.7 -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

与个体经营户，以及兼营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表中房地

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

产业。表中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按所在地进行统计。

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602999人，比 2018年末增加 173571人，增长 40.4%，其中女性

从业人员 231365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257670人，增加 26222

人，增长 11.3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345329 人，增加 147349

人，增长 74.4%。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414572人，其中女性从

业人员 195499人。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

行业是：建筑业 139232人，占 23.1%；制造业 108582人，占 18.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7719人，占 11.2%。在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189711人，占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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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和餐饮业 63325人，占 15.3%；建筑业 44594人，占 10.8%

（详见表 2-3）。

表 2-3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人）

个体经营户

从业人员

（人）其中：女性 其中：女性

合 计 602999 231365 414572 195499

农、林、牧、渔业* 3821 1281 647 208

采矿业 2488 821 68 5

制造业 108582 46047 14642 6169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7579 2481 749 191

建筑业 139232 24570 44594 8538

批发和零售业 58353 26990 189711 10054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2204 3877 31178 7362

住宿和餐饮业 12743 8148 63325 3769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506 2648 1895 993

金融业 12418 7614 - -

房地产业 18531 7344 1962 104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7719 20795 11658 382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4165 4128 1739 67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6230 3134 680 334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6663 3510 34930 18569

教育 46617 29064 801 429

卫生和社会工作 26271 17440 4783 229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7829 4041 11210 6614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5048 17432 - -

注：表中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按所在地进行统计。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

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表中房地产业包括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 9 —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23 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9514.36亿元，比 2018年末增加 3710.06亿元，增长 63.9%。其

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650.76亿元，增加 1204.33亿

元，增长 83.3%；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6863.60亿元，增

加 2505.73亿元，增长 57.5%。

2023 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4942.36亿元,比 2018年末增加 2152.28亿元，增长 77.1%。其中，

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1308.89亿元，增加 704.0亿元，增

长 116.4%；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3633.47亿元，增 1448.28

亿元，增长 66.3%。

2023 年，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

收入 3649.31亿元，比 2018年增加 1262.84亿元，增长 52.9%。

其中，第二产业营业收入 2173.34亿元，增加 509.58亿元，增长

30.6%；第三产业营业收入 1475.97亿元，增加 753.26亿元，增

长 104.2%（详见表 2-4）。

表 2-4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亿元）

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亿元）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9514.36 4942.36 3649.31

农、林、牧、渔业* 19.53 6.84 14.75

采矿业 304.27 126.45 66.22

制造业 1514.54 747.26 156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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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亿元）

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亿元）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

（亿元）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37.2 129.25 70.75

建筑业 594.75 305.93 470.04

批发和零售业 689.77 411.14 753.0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00.46 371.77 57.19

住宿和餐饮业 56.99 38.64 30.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4.33 14.52 37.98

金融业 15.85 2.59 1.44

房地产业 888.3 654.29 185.5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489.04 1382.52 256.4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11.38 69.99 47.8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65.71 408.72 29.45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5.66 9.05 14.64

教育 177.83 12.18 16.65

卫生和社会工作 153.33 55.73 10.7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61.82 62.57 19.85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983.6 132.92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单位数据。

表中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

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

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

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

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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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

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

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

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中的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

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或

者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负

债和其他民事责任；

（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者授权使用）资产，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

合同；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

其他法人等。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

活动的组织或者组织的一部分。产业活动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者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2）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

（3）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相关资料。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

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4]公报中部分指标增速以普查方案中计量单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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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三号）

——第二产业基本情况
遂宁市统计局

遂宁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 6月 5日）

根据遂宁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二产业

（包括工业和建筑业）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12200 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36.5%；从业人员 118649人，比 2018年末下降 3.3%。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2158 个，占 98.1%；港

澳台投资企业 12个，占 0.5%；外商投资企业 17个，占 0.8%。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 109677人，占

92.5%；港澳台投资企业 2878人，占 2.4%；外商投资企业 5989

人，占 5.1%（详见表 3-1）。

表 3-1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200 118649

1 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

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

的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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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内资企业 2158 109677

港澳台投资企业 12 2878

外商投资企业 17 5989

其他统计类别 13 105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采矿业 53个，制造业 1995个，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52个，分别占 2.4%、90.7%

和 6.9%。在工业行业大类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 13.3%、

9.8%和 8.3%。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采矿业 2488人，制造业

108582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7597人，分别

占 2.1%、91.5%和 6.4%。在工业行业大类中，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从业人员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 16.7%、9.0%和 8.2%（详

见表 3-2）。

表 3-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200 118649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 -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8 560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 -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 -

非金属矿采选业 45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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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其他采矿业 - -

农副食品加工业 183 6832

食品制造业 91 6068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34 10644

烟草制品业 - -

纺织业 47 3348

纺织服装、服饰业 36 1145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9 589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76 1311

家具制造业 72 1195

造纸和纸制品业 32 1289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76 2508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44 1510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9 99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93 8295

医药制造业 46 4287

化学纤维制造业 10 530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98 300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93 9768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7 648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7 695

金属制品业 216 6397

通用设备制造业 77 1714

专用设备制造业 90 3679

汽车制造业 52 5022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14 477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77 5900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44 19800

仪器仪表制造业，其他制造业 8 125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26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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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18 11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3 3658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51 1607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78 2314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056.01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88.3%；负债合计 1002.96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

长 147.3%。

2023年，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703.25亿元，

比 2018年增长 20.5%（详见表 3-3）。

表 3-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2056.01 1002.96 1703.25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 - -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58.25 13.94 29.45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 - -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 - -

非金属矿采选业 246.02 112.51 36.77

其他采矿业 - - -

农副食品加工业 84.58 38.7 103.79

食品制造业 54.27 24.11 76.96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53.5 43.02 82.05

烟草制品业 - - -

纺织业 27.71 12.31 19.77

纺织服装、服饰业 1.5 0.69 3.33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61 0.11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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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8.48 1.98 6.85

家具制造业 3.81 0.95 6.54

造纸和纸制品业 15.25 7.38 14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2.04 10.32 15.82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5.25 1.64 6.95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38.23 21.86 30.6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86.07 208.72 350.65

医药制造业 37.17 7.51 52.35

化学纤维制造业 5.54 2.39 5.13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9.04 7.56 19.1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96.93 49.25 92.23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1.17 1.22 25.21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9.71 1.62 38.17

金属制品业 40.24 20.34 43.04

通用设备制造业 11.68 5.88 7.57

专用设备制造业 35.89 13.9 33.82

汽车制造业 45.8 21.06 44.24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4.11 0.88 1.92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14.55 86.55 68.86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75.64 155.88 400.11

仪器仪表制造业，其他制造业 0.51 0.17 0.55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4.09 1.24 15.3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0.17 0.02 0.29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60.21 25.28 38.39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27.73 11.9 20.45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49.26 92.07 11.91

（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详见表 3-4。

表 3-4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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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纱 万吨 2.72
布 亿米 0.63
化学纤维 万吨 7.31
粗钢 万吨 29.19
钢材 万吨 68.65
水泥 万吨 74.27
化肥（折 100%） 万吨 47.22
汽车 万辆 1.64
集成电路 亿块 23.39

（四）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2023年，主要能源产品产量详见表 3-5。

表 3-5 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原煤 亿吨 -

原油 万吨 -

天然气 亿立方米 0.04

发电量 亿千瓦时 17.45

其中：火力发电量 亿千瓦时 3.23

水力发电量 亿千瓦时 14.22

核能发电量 亿千瓦时 -

风力发电量 亿千瓦时 -

太阳能发电量 亿千瓦时 -

二、建筑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 2580个，比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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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增长 165.2%；从业人员 139401人，比 2018年末增长 19.3%。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2580个，占 100.0%；其

中，集体企业占内资企业 0.16%，私营企业占内资企业 94.2%。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 139401人。其

中，集体企业占内资企业 0.37%，私营企业占内资企业 85.1%（详

见表 3-6）。

表 3-6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建筑业企业

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580 139401

内资企业 2580 139401

港澳台投资企业 - -

外商投资企业 - -

其他统计类别 - -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房屋建筑业占 34.1%，土木工程建

筑业占 14.5%，建筑安装业占 6.4%，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

筑业占 44.9%。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房屋建筑业占 32.9%，土

木工程建筑业占 14.4%，建筑安装业占 6.5%，建筑装饰、装修

和其他建筑业占 46.1%（详见表 3-7）。

表 3-7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580 139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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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业 880 95217

土木工程建筑业 375 25479

建筑安装业 166 2930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1159 15775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594.75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66.7%。负债合计 305.93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53.2%。

2023年，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70.04亿

元，比 2018年末增长 84.4%（详见表 3-8）。

表 3-8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594.75 305.93 470.04

房屋建筑业 310.64 177.41 322.14

土木工程建筑业 239.74 104.77 89.21

建筑安装业 12.06 5.30 13.03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32.30 18.45 45.66

注释：

[1]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

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号）确定，包括

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2]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

单位。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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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4]公报中部分指标增速以普查方案中计量单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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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四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一
遂宁市统计局

遂宁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 6月 5日）

根据遂宁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三产业中

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批发和零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18890个，

从业人员 58353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141.4%和 102.6%。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批发业占 43.3%，零售业

占 56.7%。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批发业占

49.5%，零售业占 50.5%（详见表 4-1）。

表 4-1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8890 58353

1 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

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

的法人单位。



— 22 —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批发业 3852 28866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595 3947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816 8790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235 1756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67 333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160 2031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1297 7943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342 1871

贸易经纪与代理 10 134

其他批发业 330 2061

零售业 5038 29487

综合零售 468 4868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910 5006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502 2490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187 832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1031 4661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438 3739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399 2344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824 3916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279 1631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9.9%，港澳

台投资企业占 0.06%，外商投资企业占 0.02%。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9.8%，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1%，外商投资企业占 0.1%（详见

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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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8890 58353

内资企业 8882 58247

港澳台投资企业 5 27

外商投资企业 2 79

其他统计类别 1 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689.77亿

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245.7%；负债合计 411.14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244.4%。

2023 年，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753.08亿元，比 2018年增长 116.1%（详见表 4-3）。

表 4-3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689.77 411.14 753.08

批发业 574.3 366.58 510.98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30.95 18.23 30.58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74.49 39.86 148.28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26.35 20.87 20.67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4.89 1.95 4.82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22.11 15.22 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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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355.97 231.75 210.25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11.91 7.24 20.6

贸易经纪与代理 27.2 18.88 3.3

其他批发业 20.43 12.57 39.45

零售业 115.47 44.56 242.1

综合零售 22.61 11.26 35.92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15.68 5.34 32.03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5.88 0.85 9.99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1.93 0.49 3.72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11.44 2.08 25.78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36.2 19.54 86.76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7.23 2.01 16.2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10.35 2.34 19.19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4.15 0.64 12.51

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

位 637个，从业人员 11572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148.8%和

115.5%（详见表 4-4）。

表 4-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637 11572

铁路运输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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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道路运输业 529 8831

水上运输业 4 39

航空运输业 1 9

管道运输业 - -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27 399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47 663

邮政业 29 1631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100%。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

企业占 100%（详见表 4-5）。

表 4-5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637 11572

内资企业 637 11572

港澳台投资企业 - -

外商投资企业 - -

其他统计类别 - -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

计 499.55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32.0%；负债合计 371.58亿元，

比 2018年末增长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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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 57.19亿元，比 2018年增长 104.7%（详见表 4-6）。

表 4-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499.55 371.58 57.19

铁路运输业 - - -

道路运输业 461.69 344.51 44.68

水上运输业 0.17 0 0.10

航空运输业 0.19 0.19 0.05

管道运输业 - - -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5.75 4.08 2.40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29.14 21.38 4.06

邮政业 2.59 1.42 5.9

三、住宿和餐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 844 个，

从业人员 12743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198.2%和 113.5%。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住宿业占 19.3%，餐饮业

占 80.7%。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住宿业占

21.6%，餐饮业占 78.8%（详见表 4-7）。

表 4-7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844 1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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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住宿业 163 2755

旅游饭店 29 1055

一般旅馆 123 1615

民宿服务 8 41

露营地服务 1 7

其他住宿业 2 37

餐饮业 681 9988

正餐服务 611 9383

快餐服务 6 46

饮料及冷饮服务 32 191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9 244

其他餐饮业 23 124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100%。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100.0%（详见表 4-8）。

表 4-8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844 12743

内资企业 844 12743

港澳台投资企业 - -

外商投资企业 - -

其他统计类别 - -

（二）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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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末，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56.99亿元，

比 2018年末增长 58.6%；负债合计 38.64亿元，比 2018年末增

长 101%。

2023年，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0.4

亿元，比 2018年增长 214.4%（详见表 4-9）。

表 4-9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56.99 38.64 30.4

住宿业 33.65 29.76 6.47

旅游饭店 23.46 22.26 2.49

一般旅馆 10.03 7.44 3.88

民宿服务 0.04 0 0.07

露营地服务 0.01 0 0

其他住宿业 0.1 0.06 0.03

餐饮业 23.34 8.88 23.93

正餐服务 22.52 8.68 22.31

快餐服务 0.1 0.01 0.13

饮料及冷饮服务 0.25 0.02 0.39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0.37 0.17 0.8

其他餐饮业 0.1 0 0.31

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



— 29 —

业法人单位 813 个，从业人员 6478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135.7%和 83.9%（详见表 4-10）。

表 4-10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813 6478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19 1439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153 1003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41 4036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

企业占 99.9%，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1%。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中，内资企业占 97.5%，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2.5%，外商投资企

业占 0%（详见表 4-11）。

表 4-11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813 6478

内资企业 812 6318

港澳台投资企业 1 160

外商投资企业 - -

其他统计类别 - -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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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资产总计 34.33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4.7%；负债合计 14.52

亿元，比 2018年末减少 31.6%。

2023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7.98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64.3%（详见表

4-12）。

表 4-1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

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34.33 14.52 37.98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23.39 10.96 20.81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2.22 0.64 4.24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72 2.92 12.93

五、金融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 31个，从业人员

158人，分别比 2018年末下降 32.6%和 53.7%（详见表 4-13）。

表 4-1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31 158

货币金融服务 17 97

资本市场服务 2 3

保险业 6 16

其他金融业 6 42
注：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包括不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负责普查

的单位，仅包括经济普查机构负责普查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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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5.85亿元；负债

合计 2.59亿元。

2023年，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44亿元

（详见表 4-14）。

表 4-1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5.85 2.59 1.44

货币金融服务 13.41 1.39 1.16

资本市场服务 0.01 0 0.02

保险业 0.07 0.03 0.05

其他金融业 2.36 1.17 0.21

注：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不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负责普查

的单位，仅包括经济普查机构负责普查的单位。

六、房地产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936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53.2%。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258个，物业管理

企业 354个，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 288个，分别比 2018年末下

降 3.7%、增长 76.1%和 123.3%。

2023年末，全市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18531人，

比 2018 年末增长 14.3%。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4757 人,

比 2018 年末下降 52.9%；物业管理企业 11658 人，房地产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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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企业 1748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120.5%和 153.1%（详

见表 4-15）。

表 4-15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936 18531

房地产开发经营 258 4757

物业管理 354 11658

房地产中介服务 288 1748

房地产租赁经营 34 341

其他房地产业 2 27

在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100%。在房地产

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100%（详见表 4-16）。

表 4-16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房地产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936 18531

内资企业 936 18531

港澳台投资企业 - -

外商投资企业 - -

其他统计类别 - -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市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888.30亿

元，比 2018年末增长 16.1%。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843.53

亿元，物业管理企业 15.24亿元，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 1.8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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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11.90%，151.10%和 1.6%。房地产业企业

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654.40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8.8%。

2023 年，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85.55

亿元，比 2018年下降 5.9%（详见表 4-17）。

表 4-17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888.30 654.29 185.55

房地产开发经营 843.53 632.30 164.26

物业管理 15.24 7.16 14.15

房地产中介服务 1.87 0.15 4.86

房地产租赁经营 27.64 14.68 2.19

其他房地产业 0.02 0.00 0.09

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5862

个，从业人员 67363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281.9%和 285.1%。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租赁业占 18.1%，商

务服务业占 81.9%。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中，租赁业占 12.4%，商务服务业占 87.6%（详见表 4-18）。

表 4-18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5862 67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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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租赁业 1060 8364

商务服务业 4802 58999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9.9%，

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1%。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9.9%，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1%（详见表 4-19）。

表 4-19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5862 67363

内资企业 5861 67358

港澳台投资企业 1 5

外商投资企业 - -

其他统计类别 - -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485.19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459.2%。其中，租赁业企业法

人单位资产总计 25.52亿元，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459.67亿元，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270.4%和 462.1%。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1378.84亿元，比 2018 年末

增长 601.6%。

2023 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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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256.43亿元，比 2018年增长 699.1%（详见表 4-20）。

表 4-20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2485.19 1378.84 256.43

租赁业 25.52 4.96 29.05

商务服务业 2459.67 1373.88 227.38

注释：

[1]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

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号）确定，包括

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2]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

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3]公报中部分指标增速以普查方案中计量单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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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五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二
遂宁市统计局

遂宁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 6月 5日）

根据遂宁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三产业中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

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 1245

个，从业人员 14165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67.6%和 106.0%。

其中，企业法人单位11117个，从业人员 13260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159.2%和 116.4%（详见表 5-1）。

表 5-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117 13260

1 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

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

的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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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研究和试验发展 38 252

专业技术服务业 670 9799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409 3209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100%。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

业占 100%（详见表 5-2）。

表 5-2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117 13260

内资企业 1117 13260

港澳台投资企业 - -

外商投资企业 - -

其他统计类别 - -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10.03亿元，比 2018年末减少 89.3%；负债合计 69.80亿元，比

2018年末减少 86.6%。

2023 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 47.82亿元，比 2018年增长 20.1%（详见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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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10.03 69.80 47.82

研究和试验发展 1.33 0.33 1.18

专业技术服务业 82.24 57.55 33.62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26.46 11.93 13.02

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

位 273 个，从业人员 6230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65.5%和

88.4%。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37个，比 2018年末

下降 43.9%；从业人员 868人，比 2018年末下降 8.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 564.41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21.8%；负债合计 408.72

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56.8%。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9.45亿元，

比 2018年增长 75.1%。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1.30亿元，比 2018年

下降 82.8%。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4.60亿元，比 2018年下降

59.2%。

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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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末，全市共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

人单位 745个，从业人员 6428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156.9%

和 211.3%（详见表 5-4）。

表 5-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745 6428

居民服务业 364 2748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264 1780

其他服务业 117 1900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占 100%。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内资企业占 100%（详见表 5-5）。

表 5-5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745 6428

内资企业 745 6428

港澳台投资企业 - -

外商投资企业 - -

其他统计类别 - -

（二）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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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末，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 15.21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149.6%；负债合计 8.86亿

元，比 2018年末增长 537.4%。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4.64亿元，

比 2018年增长 422.9%（详见表 5-6）。

表 5-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5.21 8.86 14.64

居民服务业 3.12 0.24 5.35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3.65 1.09 5.90

其他服务业 8.44 7.59 3.39

四、教育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教育法人单位 1269个，从业人员 46617

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9.7%和 21.6%。其中，行政事业及非

企业法人单位 776个，从业人员 38494人，分别比 2018年末降

低 4.4%和增长 18.6%。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教育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4.43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43.4%；负债合计 7.15亿元，比 2018年末降低 34.0%。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6.65亿元，比 2018年增长 145.2%。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153.40亿元，比 2018

年末降低 8.4%。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76.70亿元，比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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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44.4%。

五、卫生和社会工作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 722 个，从

业人员 26271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36.5%和 42.8%。其中，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393 个，比 2018 年末下降 11.1%；

从业人员 21532人，增长 35.3%。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2.43亿

元，比 2018年末增长 44.2%；负债合计 9.45亿元，比 2018年末

增长 182.9%。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0.74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171.2%。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140.80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52.2%。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81.70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53.2%。

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 1012个，

从业人员 7829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20.8%和 63.6%。其中，

企业法人单位 890个，从业人员 7036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38.2%和 77.7%。

（二）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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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58.02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1759.1%；负债合计 62.19亿元，

比 2018 年末增长 2779.2%。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9.85 亿元，比

2018年增长 308.4%。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3.80亿元，比 2018年

末增长 15.5%。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1.90亿元，比 2018年增

长 38.9%。

七、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23 年末，全市共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人

单位 3819个，比 2018年末下降 15.1%；从业人员 45048人，增

长 15.7%。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297.10亿元，比 2018年增长 87.8%。

注释：

[1]本公报中的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不包括执行企业会计制

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

人单位。

[2]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

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号）确定，包括

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

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4]公报中部分指标增速以普查方案中计量单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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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六号）

——部分新兴产业发展情况
遂宁市统计局

遂宁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 6月 5日）

根据遂宁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等

新兴产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 年末，全市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法人单位180个，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12.5%。

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25个，占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法人单位的 31.3%；高端装备制造业 6 个，占 7.5%；新材料产

业 16个，占 20.0%；生物产业 18个，占 22.5%；新能源汽车产

业 1个，占 1.3%；新能源产业 1个，占 1.3%；绿色环保产业 13

个，占 16.3%。

（二）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 年末，全市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规模以上服务

1 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

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

的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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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法人单位 44 个，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19.1%。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13个，占服务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29.5%；数字创意产业 22个，占 50.0%。

二、高技术产业

（一）高技术制造业

2023 年末，全市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119个，比 2018年末增长 29.3%；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法人单

位的 19.9%，比 2018年末提高 2.0个百分点。

2023 年，全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 492.40亿元，比 2018年增长 157.4%；占规模以上制

造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的 33.3%。

2023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R&D（全称

研究与试验发展，以下简称 R&D）经费支出 3.87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193.2%；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 33.1%，比 2018年

提高 17.6个百分点；R&D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为 0.76%，比规

模以上制造业平均水平高 0.13个百分点。

2023 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

请量 335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124件，分别比 2018年增长 36.7%

和 74.6%；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 37%，比规模以上制造业平

均水平高 11.5个百分点。

（二）高技术服务业

2023 年末，全市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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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个，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13.1%。其中，信息服

务 14 个，占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46.7%；专

业技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 4个，占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

法人单位的 13.3%。

2023 年，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 30.70亿元，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的

29.7%。

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2023年末，全市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1525

个，从业人员 41200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13.93亿元。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数字产品制造业 201

个，占 13.2%；数字产品服务业 198个，占 13.0%；数字技术应

用业 814个，占 53.4%；数字要素驱动业 312个，占 20.5%。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数字产品制

造业 23236人，占 56.4%；数字产品服务业 1129人，占 2.7%；

数字技术应用业 6734人，占 16.3%；数字要素驱动业 10101人，

占 24.5%。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中，数字产品制

造业 427亿元，占 83.1%；数字产品服务业 7.28亿元，占 1.4%；

数字技术应用业 37.95 亿元，占 7.4%；数字要素驱动业 41.7 亿

元，占 8.1%。

四、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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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开展 R&D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119

个，比 2018年下降 4.8%，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18.5%。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人员折合全时当

量 2878人年，比 2018年增长 45.9%。

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 经费支出 11.7

亿元，比 2018年增长 36.4%；R&D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为 0.7%。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 1071

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267 件，分别比 2018 年增长 64.3%和

33.5%；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 24.9%，比 2018年下降 5.8个

百分点。

五、文化及相关产业

2023年末，全市共有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 2723个，从

业人员 22696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56.2%和 0.9%；资产总

计 350.96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131.5%。

2023年末，全市共有经营性文化产业法人单位 2388个，从

业人员 21278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76.4%和 1.0%；资产总

计 346.61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39.3%；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01.59亿元，比 2018年下降 21.4%。

2023 年末，全市共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含社团）法人单位

335个，从业人员 1418人，分别比 2018年末下降 13.9%和 0.6%；

资产总计 4.34亿元，比 2018年末下降 35.2%；本年支出（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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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56亿元，比 2018年增长 31.4%。

注释：

[1]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

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

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包括：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

产业、新能源产业、绿色环保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海洋装备产业、数字

创意产业、相关服务业等领域。

[2]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

单位。

[3]高技术制造业：按照《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

高技术制造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中 R&D投入强度相对高的制造业行业，

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

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等 6
大类。

[4]规模以上服务业：是指年营业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

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个行业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年营业收入

1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教育 3个行业门类，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

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4个行业小类；年营业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服

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个行业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5]高技术服务业：按照《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

高技术服务业是采用高技术手段为社会提供服务活动的集合，包括信息服

务、电子商务服务、检验检测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研发

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环境监测及

治理服务和其他高技术服务等 9大类。

[6]数字经济：按照《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

数字经济产业范围包括 01数字产品制造业、02数字产品服务业、03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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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应用业、04数字要素驱动业、05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 5个大类。其

中，01-04大类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

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

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

[7]研究与试验发展：是指为增加知识存量（也包括有关人类、文化

和社会的知识）以及设计已有知识的新应用而进行的创造性、系统性工作，

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 3种类型。

[8]文化及相关产业：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文化

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

集合。范围包括：一是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

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

动。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

道、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二是为实现文化产品的生

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和文化消费终端生

产（包括制造和销售）等活动。

[9]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

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10]公报中部分指标增速以普查方案中计量单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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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七号）

——分区域单位和从业人员情况
遂宁市统计局

遂宁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 6月 5日）

根据遂宁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全市分区域的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单位及从业人员基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2023 年末，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

位的地区是：船山区 14115 个，占 43.3%；射洪市 7039 个，占

21.6%；蓬溪县 4763个，占 14.6%。

按地区分组的单位情况详见表 7-1。

表 7-1 按区域分组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

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32590 100 35898 100

船山区 14115 43.3 15634 43.6

安居区 3603 11.1 3923 10.9

蓬溪县 4763 14.6 5204 14.5

射洪市 7039 21.6 7746 21.6

大英县 3070 9.4 3391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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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地区是：

船山区 262835人，占 43.6%；射洪市 137842人，占 22.9%；蓬

溪县 74928人，占 12.4%。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情况详见表 7-2。

表 7-2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人） 其中:女性

合 计 602999 231365

船山区 262835 109671

安居区 59090 24063

蓬溪县 74928 24404

射洪市 137842 50472

大英县 68304 22755


